机电及自动化学院文件

机电〔2016〕57号


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关于做好
2012-2016学年聘期考核工作的通知
全院教职工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2012-2016学年聘期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华大人〔2016〕9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各类各级岗位聘期任务（2012-2016年）>的通知》（机电〔2013〕57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将学院2012-2016学年聘期考核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范围

签订2012-2016学年聘期任务合同书的在编在岗教职工（含人事代理人员）。

2015年7月1日后正式报到人员、2016年8月31日前已退休人员、学校内退、长期病休人员等不参加本次考核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1.按照学校和学院与个人签订的《华侨大学聘期任务合同书》和《华侨大学聘期任务变更协议书》，对教职工在聘期内（2012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）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考核。

2.聘期内完成同系列同类型高一级岗位聘期任务的，视为完成本岗位聘期任务。

3.学院制定的聘期任务低于学校聘期任务的，按学校规定聘期任务执行。

4.聘期内岗位等级存在变更的，根据学校和学院规定的岗位职责与任务目标分时段计算并考核。

三、考核办法

1.考核按照教职工网上核对信息、学院审查考核的办法进行。提供给教职工核对的聘期考核表中的数据，是根据年度考核系统、教务系统、研究生系统、科研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导入的。教职工对已导入数据进行核对和反馈修改；学院对本学院教职工信息进行核准并对照聘期任务形成考核结果。

2.经批准外出学习、培训的人员，借调、挂职等外派人员由学院组织考核。

3.教职工工作单位变更的，由现所在单位对受聘人进行考核。

4.非教学科研单位的双肩挑人员：教学科研工作完成情况由任课的教学科研单位认定；聘期任务完成情况由所在单位认定。

5.双聘岗位人员的聘期任务，由行政所属单位分别按管理、专技岗位进行考核后合并认定。

四、考核工作小组

1.学院岗位聘用委员会
组长：张认成
成员：于怡青、刘斌、李远、陆勇、余桦、余卿、张认成、林添良、林敬亭、黄辉、黄常标、蒋少茵、谢俊荣
2.考核工作审核人员及联系方式
系统操作员：林伯钦（0592-6162598）
教学任务审核人员：闫慧芳（0592-6162597）
科研任务审核人员：涂然（18650432813）
服务任务审核人员：林伯钦（0592-6162598）
五、时间安排

11月27日前，参加考核人员用本人工号和密码登录“华侨大学教职工聘期考核系统”，核对本人考核系统相关信息。

个人进入聘期考核系统方式：登录信息门户（或登陆http://pqkh.hqu.edu.cn/）→进入华侨大学教职工聘期考核系统→选择聘期信息确认→核实基本信息→核实教学、科研等信息→提交单位审核。

个人如对系统提取的聘期任务内容、教学、科研、服务等信息有异议，请分别向系统操作员、教学、科研、服务任务相应审核人员提出，并由相应审核人员汇总。
11月29日前，教职工需调整、补充的教学、科研信息由学院相应审核人员汇总后分别提交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科学技术研究处、社会科学研究处核实修改。

12月9日前，学院教学、科研、服务任务相应审核人员，完成教职工聘期任务的审核、公示；在聘期考核系统中判断是否完成任务，并保存提交。
12月12日前，召开学院岗位聘用委员会会议，评审全院教职工的聘期任务完成情况。

12月14日前，学院生成《华侨大学教职工聘期考核完成情况汇总表》，并报送人事处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1.聘期考核工作是教职工管理的重要环节，是下一轮岗位聘用工作的重要依据，请各位教职工务必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学院聘期考核工作安排做好聘期任务完成情况的核对、提交工作。

2.聘期考核结果的使用、第二轮岗位设置及聘任工作的具体安排，另行通知。

3.考核实施过程中如有发现问题或疑问，请及时与考核工作相应审核人员联系。
特此通知。

机电及自动化学院
2016年11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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